
電路出租收費標準 
單位：元（內含營業稅 5%） 

項目 收費標準 

1、電路月租費 電路出租月租費每芯百公尺計 200元。 

2、臨時租用費 按日計算，每日以一般租用全月電路月租費的十五分之一計收。 

3、電路勘設費 22,000元/站。 

4、接線費 2,000元/站。 

5、異動申請費 2,000元/次。 

6、會同測試光纖特性服務費 5,500元/天。 

7、電路月租費優惠方案 

 

租用時間 

租用數量 

1年～3年 

（不含 3年） 

3年～5年 

（不含 5年） 
5年以上 

單次申請小於 199芯公里(含)以下 無折扣 9.5折 9.0折 

單次申請 200～299芯公里 9.5折 9.0折 8.5折 

單次申請 300～399芯公里 9.0折 8.5折 8.0折 

單次申請 400芯公里(含)以上 8.5折 8.0折 7.5折 

8、備註 

（1）用戶應於月初時繳交當月電路月租費。 

（2）本服務資費表之電路月租費優惠方案最短租期為 1年，其適用對象為租用本公司光纖電路之用戶，且單次申請 200芯公

里(含)以上或租期 3年(含)以上。 

（3）用戶於契約租用期限屆滿前申請提前終止租用，或因違反本契約、違反法令等情形而遭終止租用者，用戶應一次補繳「

原契約享有之折扣」與「實際租用期間應享之折扣」間之差額。 

（4）電路租賃期間最短為 1年、最長為 6年，續租時亦同，並須以月為租期基本單位。 

 


